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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遭遇交通事故，受到二
次伤害而身亡，家属起诉索赔。一
场事故，三个责任方，赔偿责任该
如何划分？日前，慈溪法院审理了
这起交通事故纠纷引发的赔偿案。
我们来看看法官如何条分缕析，如
何划分责任。

交通事故造成二次伤害
出现了三个责任方

2021 年 3 月 1 日晚，邹一 （化
名） 驾车外出，行至庵东镇镇北路
口转弯时，因看了眼手机信息未及
时注意路口情况，撞倒了路人赵伟

（化名）。惊慌中，邹一驾车逃离了
现场。

大约 2 分钟后，杨二 （化名）
也驾车经过该路口，受史三 （化
名） 停靠在该路口处车辆的影响而
居中行驶时，车头碰压到赵伟的身
体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感觉车轮碰
到了东西，杨二下车查看情况，才
发现车旁躺着一个男子。不久后，
邹一返回了现场，二人等候交警到
来。

赵伟因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
无效于当日宣告死亡。经司法鉴
定，赵伟身体右侧致命伤为邹一驾
驶的车辆车轮挤压所致，左侧非致
命伤是杨二驾驶的车辆挤压导致。

经调查，邹一、史三所驾驶的
车辆在同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商业三者险，杨二驾驶的车辆
未按期年检，也未投保交强险和商
业险。

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认为：邹一驾驶机动车行至路

口未按规定转弯、驶出路口时未靠
右侧通行，驾驶时看手机妨害安全
行车以致未提前发现行人，肇事后
未保护现场驾车逃逸，应承担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及二次伤害后果的
主要责任；杨二驾驶逾期未年检机
动车行至肇事路段未确保安全，应
承担此事故二次伤害后果的次要责
任；史三在肇事地点违反规定临时
停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应承担此
事故二次伤害后果的次要责任；赵
伟无责任。

死者家属起诉索赔
百万赔偿责任怎样划分

事故发生后，邹一、杨二已分
别 赔 偿 死 者 家 属 12 万 元 、 1.3 万
元。邹一因自己的违法行为，先是
被处行政罚款，后被法院以交通肇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但事情没
有就此完结。

4 月 13 日，赵伟家属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邹一、杨二、史
三及保险公司进行民事赔偿。面对
赵伟家属的起诉，邹一和史三倒是
没有异议，其他几方却有不同的看
法。

杨二认为，第二次车辆挤压并
未造成赵伟的死亡后果，己方不应
赔偿。保险公司则认为，邹一肇事
逃逸，按保险合同约定可在商业险
范围免赔，史三的车辆仅是违停，
只负二次伤害后果的次要责任，而
二次伤害又非致命伤，故公司对赵
伟的死亡也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经过庭审质证核算，法院认定
此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医疗费、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共计 138 万
余元。这笔费用该如何赔偿，法院
听取、归纳了各方意见，并结合案

件实际情况，作了分析。
首先，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后

逃逸行为是国家法律、法规的禁
止性规定，交通肇事后不得逃逸也
属于公众应当知悉且遵守的基本公
共秩序，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条
款中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
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故对保险公司
有关邹一驾驶车辆在商业险范围内
不赔付的主张予以支持。

其次，关于杨二、史三是否承
担侵权责任问题，法院认为，邹一
驾驶车辆碰撞挤压对赵伟造成的伤
害虽系致命伤，但无证据表明死者
在遭受第一次碰撞挤压后至第二次
碰压前已经死亡，依现有证据亦不
能推断出这一结论，本案中，死者
最终死亡结果是车辆二次碰撞挤压
导致的必然结果，故依照 《民法
典》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一千一百
七十二条、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等规
定，杨二、史三对死者赵伟的死亡
后果均应承担侵权责任。

再有，根据 《民法典》 和 《道
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首先由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
付，不足部分，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
赔付，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

综上，法院依据先后两次事故
的责任划分及事故事实，认定由邹
一承担 80%的赔偿责任，杨二、史
三各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合计
赔偿 44.8 万余元；邹一在扣除先前
已赔偿部分及保险公司赔偿部分
后，还需赔偿 55.6 万余元；杨二在
扣除先前已赔偿部分后，还需赔偿
25.1 万余元。判决后，各方均未提
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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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潮 朱泽军

据 《宁波日报》 报道，10 月
7 日中午，接到火警的消防车鸣
笛沿余姚光明北路由北往南行
驶，至泗门镇一条路口时，被直
行车道上等候信号灯的车辆堵
塞。消防车司机反复鸣笛，并通
过喊话器提醒，但两个车主置若
罔闻。事后，交警部门依法对这
两个“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
辆”车主分别作出了行政处罚。

如今，各地机动车数量快速

增长，随之带来了停车难、交通
拥堵等问题，部分司机不遵守交
通规则，对消防救援等车辆警笛
充耳不闻、麻木不仁，从而影响
消防救援等车辆的顺畅通行。常
言道，火情就是警情，时间就是
生命。消防车辆执行救援任务
时，每一秒钟都无比珍贵，紧急
救援就是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
力。正如一位消防人员所说：一
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很短，但对
消防救援来说生死攸关，一旦消
防救援车辆受阻，就会延误时

间，耽搁救援工作。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规 明 确 规

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
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
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
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
行。

关爱他人就是关爱自己，只
要道路上消防等救援车辆警笛声
一响，其他车辆就应当有序礼
让。消防救援等车辆遭遇其他车

辆阻碍时，有关部门要通过科技
等手段尽量在第一时间 掌 握 情
况 ， 并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疏 导 交
通。对于妨碍救援车辆通行的
其他社会车辆，要依法加大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提高
违法成本。

为生命让道，是一个人文明
素质和道德素养的体现，是对消
防救援人员的尊重，是对生命的
敬畏，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法定义
务。

为生命让道，天经地义！

为生命让道，天经地义！

判决生效后，既不履行还款
义务，也不向法院申报财产，李
某身为律师却知法犯法，最终被
提起刑事自诉，成为拒执罪的被
告人。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拒执罪自诉案，并就该案
向李某执业辖区司法局发送司法
建议书。

律师李某是原浙江某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2009 年 5 月 27
日，宁波某实业有限公司 （下简
称实业公司） 与该律师事务所签
订 《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双
方约定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委托
办理商标被侵权案件的诉讼代
理，以及在诉讼过程中认定商标
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事务。若
该律师事务所未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前向实业公司交付驰名商
标被成功认定的判决书，其要在
5 日内从已收取的 30 万元律师费
中，退还 25 万元。然而，该律
师事务所未履行合同约定，公司
多次要求律师事务所退还 25 万
元代理费未果，遂向余姚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2012 年 6 月 8 日，余姚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判令律师事务所
返还 25 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赔偿原告相关银行利息损
失，同时判令如律师事务所不能
清偿上述款项，合伙人李某等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判决生效后，该律师事
务所及李某等人未履行法院判决
义务。2012 年 9 月，实业公司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执行过程中，法院采取

多种手段对被执行人律师事务所
及李某名下财产进行调查，均未
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而李某自
案件进入诉讼过程起，一直不见
踪迹。一次偶然的机会，实业公
司在网上发现被执行人李某在上
海某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信息，立
即向法院提供线索。执行人员先
后两次前往上海寻找被执行人李
某，在确认李某已收到法院发出
的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要
求其重新申报财产并限期履行还
款义务。

之后，李某向余姚法院邮寄
了财产申报书等书面材料。其在
材料中自述，曾在多地执业，其
间收入 90 余万元，均用于生活
开支、归还金融借款等，目前仍
背负多笔债务。同时，李某向法
院 账 户 先 后 转 入 2 万 元 。 但 此
后，被执行人李某仍然未归还剩
余款项。

余姚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李
某在民事判决书生效及法院执行
期间，有收入来源，但未用于归
还被执行款项，属于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法院以李某涉嫌拒
执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
安机关审查后未予立案。

根据 《关于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刑事自诉程序
的意见》，经余姚法院释明，申
请人实业公司提起自诉。自诉案
件审理过程中，在法律的威慑
下，李某与实业公司协商，最终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诉人向法
院申请撤回起诉。

（郑珊珊）

知法犯法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余姚法院审结一起拒执罪刑事自诉案

买房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情，但期房存在一定的风险。宁
海的王女士在购房后便遇到了这
样的烦心事，开发商不仅逾期交
付房屋、产权证，连说好的违约
金也只支付了一小部分。和王女
士有一样烦恼的业主还有很多，
大家陆续将开发商起诉至宁海法
院。

2016 年，王女士向宁海某
开发商全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总价为 60 余万元。根据合同约
定，开发商应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房屋，2018年 1月 31日
交付房产证。王女士满心欢喜地
等待着入住新房，等来的却是一
次又一次的延期。直到 2018 年 8
月底王女士才收到房屋，产权证
更是在同年 11 月底才拿到手。

按照合同，本应赔付 6万余元
违约金，开发商却仅支付了 1万余
元。王女士实在气不过，将开发商
起诉至宁海法院，而同时期和王
女士有一样遭遇的业主超百个。

承办法官在收到起诉书后，
考虑到该系列案件涉及人数多、
影响较大，为缓解业主与开发商
之间的矛盾，快速高效地解决问
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根据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领域

“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的工
作指引 （试行） 要求，采取了

“诉的合并”的措施，将同一时
间段起诉的彼此之间有牵连的案
子合并成一个并开展调解工作。
经过多次沟通，双方逐渐达成一
致意见，在特邀调解员的主持下
签订了调解协议，达成了逾期交
房违约金等协议内容，并向法院
申请了司法确认。

审判领域“当事人一件事”
集成改革旨在保护诉权、减轻讼
累、避免程序空转、节约司法资
源，通过诉的依法合并和强化各
环节程序效能，尽可能实现以最
短的时间提供最优的服务，争取
一次性解决矛盾纠纷。

（彭羚）

逾期交付办证
违约金高达百万元

宁海法院化解系列房产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
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 二人
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
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
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

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
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
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
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
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
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
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
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
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
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
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
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
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
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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